
 

 

 

 
 
 
 
 
 

税务评论 
 

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税”题待解 
 
 
一直以来，合伙企业以其灵活的分配机制和单层所得税征税制度深受投资人青
睐，早已成为国外股权投资基金的常见组织形式。近年，为了吸引和鼓励基金行
业的投资，国内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地方财税政策。在此背景下，合伙
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得到了国内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广泛认可和采用，而以有限合伙
形式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更是中国合伙企业中的主力军。然
而，围绕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所得税处理，实践中却不乏争议，从而引发合伙
制基金行业的关注。 
 
回顾合伙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虽然中国早在 1997年便通过《合伙企业
法》确立了相关的基本法律制度并经历随后的修订，但与之相关的税收规范却乏
善可陈。除《合伙企业法》原则性规定合伙企业所得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
以及财税部门于 2008年通过财税[2008]159号文件明确“先分后税”的一般规
则之外，缺乏更为具体且贴近现实的操作指引，现有的相关文件规范则容易因出
台时间较早而难合时宜，因此为合伙制股权基金的所得税处理带来困扰。 
 
合伙人的所得性质争议 
 
虽然“先分后税”的规则明确了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所得的纳税人身份，但具体的
税务处理（如所得来源地、计税规则等）往往还需要根据所得的性质来进行确
定，因此所得性质的判定对于合伙人的税负高低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国内
的合伙企业税制和实践未对类似于“税收透明体”等观念具备足够的理论共识，
加之具体指引的缺位，使得合伙人的所得性质判定产生争议。 
 
自然人合伙人 
 
由于国内的个人所得税制仍具有分类税制特点，因此所得性质的判定对于自然人
合伙人的税收负担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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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考虑到此类合伙人的基金投
资者而非管理者的身份特点，国内部分地区允许此类合伙人就通过合伙制基金取
得的所得按股息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然而，也有观点认
为，合伙制基金的自然人合伙人通过基金取得的所得，除特别规定以外（如股
息），应根据财税[2000]91号文件界定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缴纳
5%-35%的个人所得税。这种观点亦在国家税务总局今年第三季度的税收政策解
读视频会中被提及，因此更引发了行业层面的关注，成为近期热点。需要注意的
是，财税[2000]91号诞生于合伙企业仅由自然人设立，且主要用于实体经营的
时代背景；在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蓬勃发展的今天，该文件的适用性值得进一步
审视。 
 
法人合伙人 
 
由于境内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综合计税的方法，因此所得性质的判定对境内法人合
伙人的影响通常较小。然而，对于某些适用特殊处理的所得，仍然可能产生疑
问。其中，合伙制基金从被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的税务处理最为典型。根据现行的
企业所得税法，境内企业直接投资于另一家境内企业取得的股息，在大部分情形
下可享受免税待遇。然而，不少税务机关认为，若境内企业以合伙人身份通过境
内合伙企业取得另一家境内企业的股息，则该投资无法满足“直接投资”的条件
因而将使相应股息丧失免税资格。由此将造成两种投资情形下的税负差异，尤其
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将产生消极作用，相关规则的公平性或待商榷。 
 
未来动向 
 
9月 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政策稳定，同
时由有关部门结合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按照不溯及既往、确保总体税负
不增的原则，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这一表态被认为
是对近期有关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争议热点的回应，有望对消除行业疑虑，
推动关于构建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良性税制的建设性对话起到促进作用。 
 
上述会议中强调的“不溯及既往”原则，似乎传递出对合伙制基金以前年度由于
地方处理和相关政策不一致产生的税负差异暂时不会调整的信号。但具体的落实
细节仍值得有关企业关注（例如“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政策稳定”具
体针对符合哪些条件的基金等）。 
 
德勤视角 
 
虽然中国的合伙企业逐渐成为越来越受到基金投资者欢迎的投资形式之一，但
是，现行中国税法体系中对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系统性规范尚待相关部门从立
法层面予以关注和完善。 
 
解决包括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在内的合伙企业的税务问题需要构建一个全面性的
框架并确立基础性的税收原则，遵循“税收中性、税收公平”的理念来营造整体
经济健康发展的税制环境，对所得性质认定等常见的实践争议给予明确，降低或
消除投资方式及运营的组织形式对投资者税负带来的差异。 
 
与此同时，针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行业特点，相关部门亦可考虑在适当阶段
设立必要的优惠性措施，激发行业活力以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
基金在投资引导和资源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有效解决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的税务难题，更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助力作出贡献。 
 
我们关注到相关的政府部门已经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的法规，我们也期待着有关
的政策能够尽快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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